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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方科展於報名結束後一周內將作品
上傳比對系統，  若對比對結果有不清
楚或疑慮時，可洽詢本館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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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成績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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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審補件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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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縣國民中學且未滿十八歲之學生或相
當年級之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
型態實驗教育學生參加。

本縣國民小學四五六年級且未滿十五歲
之學生或相當年級之高級中等以下教育
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參加。



中正體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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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崗國中學生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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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校對參加全縣科學展覽會之參展作品應予建檔存查，
並避免學生仿製或抄襲他人之研究成果，或他人代為製
作；學校可鼓勵學生將作品製作成網頁，並將學生作品
內容建構為學校網站之一部分； 得獎 (佳作以上 )作品內
容  於下一學年度起  存放於本縣網站以供師生查閱參
考。參展作品於報名後，均將進行作品比對檢核。
如發現參展作品係仿製或抄襲他人研究成果 或以不同作
者持同一件作品 (或相似度極高 )參展等違反研究倫理 ，
且經評審委員會查核屬實者，應取消其參展資格。對已
得獎者除應撤銷其所得獎勵並追回已發之獎金、獎狀、
獎品外，並應對該作品之作者及指導教師依相關規定予
以懲處並依情節停止參展一至三年。



參展作品曾經參加國內外科學性競賽之作者，需填寫本
作品曾報名其他競賽紀錄表(如附件一之二)；且再次以
同一主題或相近內容參展，需有新增研究成果（新增內
容起始日為參加本屆展覽會前一年內之研究作品，評審
委員亦以此範圍進行審查。），若作者組成不異動，需
填報延續性研究作品說明表（如附件一之三），且附上
前次參展作品說明書、報告或其他資料；其未依規定填
報延續性研究作品說明書者，一經發現即撤銷當年參展
資格。



第65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縣市說明會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1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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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展中不當研究行為樣態
107-112年，經檢舉或比對系統檢核後，召開審查確定違反實施要點
並予以懲處之行為樣態，如下：

案例1：指導教師拿之前學生的作品給現任學生報名參展。(抄襲)
案例2：指導教師提供個人專題研究成果報告給學生參賽 。(抄襲)
案例3：指導教師拿擔任縣市科展評審時的作品給學生報名參賽。(抄

襲)
案例4：學生拿補習班提供作品報名參展，指導教師為掛名。(造假、

不當掛名)
案例5：國、高中學生共同研究，然使用同一研究成果分別報名縣市

科展及分區科展。(相同作品不同作者重複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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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展中不當研究行為樣態

案例6：學生參考學長姊作品加以修改及補充，但未列參考文獻且文
字重複度高。(不當引用，抄襲)

案例7：團隊作品參加過地方科展，後續延續研究時，部分成員退出，
但新參賽的作品未加引述前作品(文字、圖表相似度高)，且
未將先前作品納入參考文獻中。(抄襲)

案例8：A校A師將學生的科展報告諮詢B校專業背景B師的建議，後
來B校C師看到作品後覺得不錯，拿給其學生報名參賽。(抄 襲)

107-112年，經檢舉或比對系統檢核後，召開審查確定違反實施要點
並予以懲處之行為樣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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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處結果

1. 取消師生地方科展參展資格與得獎成績，追回獎勵，
依相關規定予以議處，部分師生依情節停止參展一
至三年，甚有指導教師記大過1次、申誡1次或停止
參展10年等懲處。

取消全國科展參展資格，部分師生依情節停止參展
一至三年；有獲得科展優良指導教師獎勵者被追回
所獲之科展優良指導教師獎金、獎狀、獎牌。
取消國際科展參展資格，師生依情節停止參展一年。

2.

3.



31科展研究倫理學習資源1
教育部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
【國高中生建議課程】
學倫中心邀請科教館、小論文主辦單位、具有指導科展與小論文經驗之高中教
師推薦適合課程單元，整理提出建議課程清單，分為初階15 個單元（5 小
時）、進階15 個單元（5 小時），建議同學們可自行修習線上課程，提升自
己做科展時的正確觀念。

https://ethics.moe.edu.tw/

https://ethics.moe.edu.tw/


【Podcast 節目】

EP13 | 中小學科展應留意的學術倫理議題

EP06 | 高中生也要瞭解學術倫理？淺談高中學術倫理議題

EP09 | 高中生也要寫論文？撰寫小論文應留意的學術倫理議題
（劉啟民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江瑞顏教師／國立中興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劉啟民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周茜芸助理研究員& 陳虹樺研究助理／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實驗組）

EP10 | 高中教師的學術倫理教與學

32科展研究倫理學習資源2

教育部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 https://ethics.moe.edu.tw/

https://ethics.mo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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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國立臺灣科學教館(臺灣網路科教館/科展作品檢索/科展學習區)

https://www.ntsec.edu.tw/article/detail.aspx?a=6824

教育雲(教育媒體影音)
https://cloud.edu.tw/

磨課師
https://moocs.moe.edu.tw/moocs/#/home

科展研究倫理學習資源3

第一集 何謂科學研究倫理
第二集 科展中的研究倫理
第三集 研究倫理樣態分析

https://www.ntsec.edu.tw/article/detail.aspx?a=6824
https://cloud.edu.tw/
https://moocs.moe.edu.tw/moocs/#/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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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x7x6Jxf47c

科展實驗記錄

https://youtu.be/ue7d99sfMBA

科展資料分析

(https://youtu.be/-x7x6Jxf47c)

(https://youtu.be/ue7d99sfMBA)

https://youtu.be/-x7x6Jxf47c
https://youtu.be/ue7d99sfMBA
https://youtu.be/-x7x6Jxf47c
https://youtu.be/-x7x6Jxf47c
https://youtu.be/ue7d99sfMBA
https://youtu.be/ue7d99sf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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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佈展時間為5月1日(四)上午9時至下午4時，請
至報到區領取參展手冊，並依作品編號布置作品
說明板，展出實物、器材並請於佈展當日放置架
設完成，若屬貴重物品，請於評審當日(5月2日)報
到後完成擺放架設(上午9時前)，並於頒獎典禮結
束後搬離會場。
全縣科學展覽會參展作品說明板規格與全國科學
展覽會參展作品說明板規格相同，係以「ㄇ」
型，規格為左右兩側各寬65公分，高120公分，中
間寬75公分，高120公分，中間上方作品標題版寬
75公分，高20公分（以上不含桌面高度約 100公
分）。



參加全縣中小學科展作品說明板請勿出現學校名
稱、指導老師及作者姓名字樣。
作品請儘量以文字及圖片說明，若有實物展出，
以可以放置在桌面上之大小為主，過大過重之作
品不得送展，若有必要得採影片方式展示。
放置在桌面上之實物，以深60公分，寬70公分，
高50公分為限，以不影響海報展示，且重量不得
超過20公斤為原則。
參展作品須符合『參展安全規則』及『作品規
格』各項規定，危險或不合宜物品不得送展。
展覽會場將設置110V電力插座，需用電作品請於
布展當日向大會提出需求，並自行準備延長線
(建議10m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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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參展作者請依所屬梯次完成報到、點錄及
入、出展覽場(詳閱參展作者進出場秩序表)。
請各參賽隊伍於5月2日(五)上午8時至9時至報到
區完成簽到，(若有貴重器材尚未架設，請先至
評審會場將參賽物品及器材完成架設)並依所屬
梯次點錄時間完成點錄工作後(請參賽學生攜帶
學生證或在學證明供工作人員檢核身份後蓋
章)，由工作人員帶領至準備區準備入場。
各科詢答時間不完全相同，請帶隊教師依所屬科
別梯次將學生帶往指定地點完成點錄作業；評審
會場外之學生安全及秩序請帶隊教師協助維護。



評審期間無論在場內或場外的作者及陪同人員均
請保持安靜(請帶隊教師提醒學生於比賽會場內
務必保持安靜，避免影響評審評分)，並請共同
維護大會場所的整潔。
評審期間參展作者應著便服進入評審會場（所著
衣物及放置於評審會場內之一切物品均應避免出
現學校名稱、姓名等容易引起評審公正性疑慮之
字樣）。如違規定，則不得進入評審會場。
作者應將研究或實驗日誌攜往會場，以供評審委
員查閱。並以最原始紀錄的手寫稿呈現為原則，
惟如作者將原始紀錄加以電腦整理，則可以電腦
列印之觀察紀錄為輔之方式呈現。



評審期間進入展覽會場後，除展示作品所需之電
子通訊器材，如筆電、手機、平板等外，請將一
切電子通訊器材關閉，並禁止使用可對外聯結之
網路及操作展示作品，以免影響評審委員進行評
審工作，並維持評審之公平性。
前項所列展示作品所需之電子通訊器材，每件作
品以1件電子通訊器材為原則，請於5月2日(五)上
午8點至9點報到時段領取大會提供之標示貼紙，
並黏貼於明顯可見之處，以便工作人員查驗。



請指導教師查明作品之主要作者與次要作者，依
其對作品貢獻之多少排列優先次序，並由作者最
多3人（國小組最多6人）向評審委員解說作品內
容（請參酌所屬梯次每隊分配評審時間準備口頭
說明，再由評審委員詢問）。而作者對於作品自
製比例、教師指導範圍與協助製作情形、參考資
料來源、作品相較於參考資料改進部份、以及實
驗之原始紀錄等，均請坦誠詳實說明，提供評審
委員參考。



本屆作品將統一於5月2日(五)9時至9時40分進行
安全審查。
參展作品及器材應遵守「中華民國中小學科學展
覽會參展安全規則」之規定，若評審當日安全審
查發現有違規之情形，請依工作人員之指示撤離
評審會場。
為避免評審當日安全審查未通過而影響參賽選手
心情，請指導(帶隊)老師與作者務必仔細將作品
與「參展安全規則」查核，如發現有不符合部
分，應主動改正。



作品中如有下列情況則不准參展
1.有害微生物及危險性生物。
2.劇毒性（含有毒或與危險化學品接觸過的物
質，經過專業的淨化過程且有文件證明其淨化是
有效的，不在此限）、爆炸性、放射性(不含X 光
繞射)、致癌性或引起突變性及麻禁藥之物品。
3.雷射使用違反我國及國際雷射標準相關規範。
4.違反我國電力規範、電工法規及電器安全規
定。



禁止展出事項：
一、下列作品於公開展出時必須以繪圖、圖表、
照片或影片等方式展出。
1. 所有的動物、植物以及動物的胚胎、  家禽幼
雛、蝌蚪等活的生命物質。
2. 動物標本或以任何方式保存之脊椎 或非脊椎動
物。
3. 無論有無生命的植物材料。
4. 土壤、砂、石或廢棄物。
5. 人類的牙齒、頭髮、指甲、細胞組織、血液以
及腦脊髓液等，人體其他所有部份均不得以任何
方式展出。



禁止展出事項：
一、下列作品於公開展出時必須以繪圖、圖表、
照片或影片等方式展出。
6. 所有一切微生物的試驗步驟與結果。
7. 所有化學品包含水，禁止以任何方式現場展
示。
8. 乾冰或其他會昇華相變的固體。
9. 尖 銳 物 品 ， 例 如 ： 注 射 器 、 針 、 吸 管
(pepettes)、刀…等。
10.玻璃或玻璃物質，除安全審查委員認定為展示
品必須存在之零件，如商業產品上不可分離之零
件(例：電腦螢幕…等)。



禁止展出事項：
一、下列作品於公開展出時必須以繪圖、圖表、
照片或影片等方式展出。
11.食物、濃酸、濃鹼、易燃物或任何經安全審查
委員認定不安全之設備(例: 大型真空管、具危險
性之射線產生裝置、裝有易燃液體或氣體之箱形
物、加壓箱…等)容易引起公共危險性的物品。



禁止展出事項：
二、實驗過程中有影響觀眾心理或生理健康或殘
害動物之虞之圖片、照片或影片。
三、評審期間禁止使用可對外聯結之網路及操作
展示作品。



限制研究事項：
一、在實驗過程中不可在未設置防護措施之環境
下從事研究。實驗過程涉及高電壓、雷射裝置或
X 光之使用，須檢附電壓雷射 X 光風險性評估表
(格式如附件九之一)。
三、在實驗過程中，不得使用劇毒性（含有毒或
與危險化學品接觸過的物質，經過專業的淨化過
程且有文件證明其淨化是有效的，不在此限）、
爆炸性、放射性(不含 X 光繞射)、 致癌性或引起
突變性及麻禁藥之物品。



限制研究事項：
二、從事生物專題研究時，需說明依法取得之生
物來源，並需取得在校生物教師許可，以不虐待
生物為原則。
１．以脊椎動物為研究對象時（需出具脊椎動物
研究切結書，如附件九之二），需培養學生正確
道德觀念，以合法之取材方式，瞭解研究動物之
目的在促進動物生存，而能於研究過程中給予動
物適當之照顧，且不得進行任何足以使動物受傷
害或死亡之教學或實驗。如能鼓勵學生多以單細
胞生物或無脊椎動物為研究題材最好。



限制研究事項：
二、從事生物專題研究時，需說明依法取得之生
物來源，並需取得在校生物教師許可，以不虐待
生物為原則。
２．以人類為研究對象時，必須符合醫療法之規
定（需附上人類研究切結書，如附件九之三），
且須在不影響人類生理、心理及不具危險性之前
提下從事研究，並出具必要之證明文件。



限制研究事項：
二、從事生物專題研究時，需說明依法取得之生
物來源，並需取得在校生物教師許可，以不虐待
生物為原則。
３．以遺傳基因重組為研究對象時，須符合國家
科學及技術委員會頒行『基因重組試驗手冊』之
規定（需附上基因重組實驗同意書，格式如附件
九之四）；參展作品之安全措施以手冊中所規定
之Ｐ１安全等級為限，並須出具實驗室證明。



限制研究事項：
二、從事生物專題研究時，需說明依法取得之生
物來源，並需取得在校生物教師許可，以不虐待
生物為原則。
４．不得從事生物安全第三、四等級(BSL-3、
BSL-4)有害微生物及危險性生物之研究。若從事
第二等級(BSL-2)實驗須在相當等級之實驗室進
行，研究須有相當資格的科學家監督並須出具實
驗室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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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師生須分別填寫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如附件一之四）、著作權授權
同意書（如附件一之五）。

至花蓮縣國中小科學展覽會-官網以各校承辦教師的open id登入填寫所有參
賽隊伍報名資料，送展清冊（如附件三）由系統自動產出，列印後核章。

作品送展表（如附件四）由系統自動產出，列印後由指導教師簽名。

上傳「作品說明書」電子檔案（PDF檔），格式如附件五、六、七，電子檔
案與紙本內容須一致，文字與圖表須排版完成於1個檔案中。

https://contest.hlc.edu.tw/science/publish/plan62.asp


上傳必繳交附件至系統網站，包含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如附件一之四）、著
作權授權同意書（如附件一之五）、參展件數統計表（如附件二）、送展清冊
（如附件三）、作品送展表（如附件四）及「作品說明書」等電子檔案（PDF
檔），作品說明書格式如附件五、六、七，電子檔案與紙本內容須一致，文字
與圖表須排版完成於1個檔案中。。

將作品說明書（如附件五、六）一式4份及寄（送）達承辦學校：花蓮市中正
國民小學（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210號，電話：03- 8322819#120），以郵戳為
憑，逾期或資料不全者不予受理。
其餘附件資料視各參賽作品需求併同作品說明書寄（送）達承辦學校。

























作品說明書之封面僅寫類別、科別、組別、作品名
稱及關鍵詞（如附件五）。
作品說明書文字以30頁為限（不含封面、封底及目
錄），統一於左邊裝訂，請勿使用資料夾等裝訂（若
須詳加說明請於說明書後另加附頁）。
請勿出現校名、作者、校長及指導教師及諮詢專家
學者等姓名及就讀/任職單位等資訊，並且照片中不
得出現作者或指導教師之臉部。



作品說明書內容必需有300字以內摘要（含標點符號）及
參考文獻資料，其餘內容項目依各專業科別研究報告書
寫（如附件六範例）。內容包括：前言(含研究動機、目
的、文獻回顧)、研究設備及器材、研究過程或方法、研
究結果、討論、結論、參考文獻資料等，應與說明板內
容一致。作品說明書及作品說明板內之說明文字，一律
自左而右橫寫。
作品若有引用他人研究、延續自己先前已發表之研究
等，應在作品說明書中詳實寫出本次作品創新部分或自
己參與研究之比重。文中照片、圖片皆應註明出處來
源。













其餘附件請自行審視是否需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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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5月3日(六)下午2時
各得獎隊伍請依工作人員指示至頒獎典禮座
位區入座，並由帶隊老師協助維持隊伍秩
序。
獲獎隊伍之獎勵金及獎狀將另行通知領取。
典禮結束後即可拆件撤場，未到場隊伍請於
5月5日(一)上午9時至12時協助拆件。



各科各組獲得各名次或佳作作品之作者，各發予獎狀壹紙。
獎勵金：第一名—新臺幣伍仟元整。第二名—新臺幣肆仟元整。第三名—新臺
幣叁仟元整。佳作—新臺幣貳仟元整。入選—新臺幣壹仟元整。

各取前三名，頒給獎狀壹紙。
第一名之學校校長及支援行政人員一名各核予嘉奬壹次(詳參附件8)。

每件作品指導教師一至二人（依報名表冊列名單為準）
行政獎勵：各科第一名嘉獎貳次，第二名嘉獎壹次，第三名及佳作各頒發獎
狀壹紙。
獎勵金：第一名—新臺幣伍仟元整。第二名—新臺幣肆仟元整。第三名—新臺
幣叁仟元整。佳作—新臺幣貳仟元整。入選—新臺幣壹仟元整。
同一教師指導同一學校學生參加多組、多科獲多項績優（第一名或另獲第二
名等成績）時，依規定以成績最高者獎勵之；如二件或二件以上作品均獲第
一名時，則予小功壹次，以資鼓勵。



Get in touch

花蓮市中正路210號

8322819#120

ajon0325@gmail.com



Q研究倫理部分，有關研究團隊異動，請問，是只要有一位同學換
人就算是異動嗎？還是要整個團隊（包括指導老師）整個換掉才算
是異動呢？以我校為例，保留原同學兩位（原本是四位），另外兩
位是新同學，指導老師同一位，請問這樣是否算是異動呢？
A參展作品曾經參加國內外科學性競賽之作者，再次以同一主題或
相近內容參展，需有新增研究成果（新增內容起始日為參加本屆展
覽會前一年內之研究作品，評審委員亦以此範圍進行審查。），並
填報延續性研究作品說明表（如附件一之三），且附上前次參展作
品說明書、報告或其他資料；其未依規定填報延續性研究作品說明
書者，一經發現即撤銷當年參展資格。
原作品作者團隊不異動，才是延續性研究作品。作者團隊異動，視
為新作品。若經比對系統檢核並經評審委員確認抄襲前作品，即為
違反研究倫理。



Q請問當研究主題為食品時，除了以影片展示，是否能展示手作模
型（非食品）？
A展示作品須依照中華民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參展安全規則。
Q請問若指導教師之一為上學期校內實習教師（這學期非編制內教
師），是否符合指導教師報名資格？學校的代課老師可以是指導老
師嗎？
A參展作品之指導教師應以1至2名為限，為現職任教於公私立中小學
校之合格教師或經合法任用之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或實習教師或依
據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並獲主管機
關許可教育計畫之列冊教學人員，已退休教師不得擔任參展作品指
導教師。
Q實驗日誌可以檢錄時再帶進去嗎？
A評審日當天上午8時至9時開放各參賽隊伍進入會場，如於此時段
過後仍有翻閱實驗日誌需求，則請先行影印或掃描。


